
柔性电子研究院“国家奖学金”

2022 年度评选细则

根据《西北工业大学国家奖助学金评审办法》（校学字

〔2021〕212 号）及柔性电子研究院相关管理规定，结合研

究院实际，特制定 2022 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以下简称

为“国奖”）评选细则。具体如下：

一、参评范围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且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

划的全日制（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在校研究生均有参评

资格，但已进入论文送审程序的研究生和普通博士五年级

（2018 级直博生可以参评）及以上的高年级博士生不再具备

参评资格。

2．因公派出国留学或校际交流在境外学习的研究生，

仍具备参评资格；因其他原因保留学籍、出国（境）攻读学

位，或因私出国留学、疾病、休学等原因未在校学习的研究

生，按照规定不具备参评资格。

3．一年级研究生（含 2022 级硕博连读研究生）申请国

家奖学金待遇，另见研究生院通知。

4．以下任一情况，不具备当年研究生国奖参评资格：

1) 参评学年违反国家法律、校纪校规受到纪律处分者；

2) 有抄袭剽窃、弄虚作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经查证属实

的；



3) 有任一培养环节未达到学业考核要求者。

二、奖项设置

1．国奖额度为硕士每生每年 2 万元，博士每生每年 3

万元。

2．获得国奖的学生不能同时获得除“宝钢”专项奖学

金以外的其他专项奖学金。

三、评审组织

研究生国奖评定工作在校、院两级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定

工作小组指导下开展，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评

审组织要做到“办法公开、过程公开、结果公开”。

四、评审程序

国奖按照个人申请、导师推荐、院内评审和学校审定的

程序进行：

1．本人申请：有意愿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按照

要求提出申请。并准备好答辩 PPT。

2．导师推荐：导师对申请者的思想认识、道德品质、

研究成果、发展潜力等给出综合推荐意见。

3．院内评审：学院组织对申请国家奖学金的研究生进

行评审，评审方式采用公开答辩、专家组会评等方式进行，

结果进行不少于 3 个工作日的公示。研究生如有异议，可在

公示期内向研究院评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诉。逾期不予受理。

4．学校审定：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组织评审专家

形成评审委员会，汇总评审各单位上报的学生材料，形成推

荐名单，经党委学生工作部（学生处）部（处）务会集体讨



论后，报学校审议，确定推荐名单并在校内进行不少于 5 个

工作日的公示。

五、工作要求

1．严格落实“破五唯”要求，坚持重真才实学、重质

量、重贡献的正确评价导向。实行科研成果代表作制，全面

评价成果的创新性和实用价值，原则上每生提交代表作不超

过 5 项。用于奖学金评选的每一项代表性成果需明确本人的

贡献和成果的创新性、实用价值。

2．杜绝弄虚作假。任何弄虚作假行为，一经发现，取

消该生获奖资格。

3．在评审、奖励期间，有违反学校相关政策规定受到

校纪校规处分的，取消其国家奖学金的参评资格，将已发放

的奖励取消，并收回其荣誉称号、荣誉证书及奖金。

4．根据《关于组织国家奖学金获奖学生担任“学生资

助宣传大使”的通知》（教助中心〔2017〕181 号）的相关

要求，获得国家奖学金的学生需在寒暑假时间和课余时间，

利用自身在学生中的感召力和示范性的优势，积极担任“学

生资助宣传大使”、参与学生资助宣传活动。获奖后撰写先

进事迹单行材料：以感悟成长、总结反思、感恩等为主题，

内容可涵盖自我总结、学习科研心得、成长体会、感恩恩师

父母等（1000 字以内，附个人代表性照片 1 张）。

六、注意事项

1．提交材料截止时间：10 月 7 日下午 17：00。严格规

定按样表要求填写，不可修改格式，不可超出字数限制。电



子版发送至 iamyzzhang@nwpu.edu.cn，邮件命名为“XX 院

（博士/硕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材料”。

2．现场答辩时间：10 月 8 日下午 16：00-19：00。地

点：启翔楼 226 会议室。欢迎各位老师同学现场观摩指导。

3.现场答辩材料要求：符合申请条件的同学，请按照要

求填写申请表，并准备答辩 ppt。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新

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和学校《一流研究生人才培养

行动计划》，申请国奖时，请同学注意：①每人答辩时长不

超过 6 分钟。请严格控制时间。申请材料中的成果均需符合

《柔性电子研究院研究生学业测评办法实施细则》相关要

求。②现场答辩应重点阐述在党建团建、科研创新、成长成

才等方面取得的进步，讲清个人在取得成果中的作用发挥，

并重点申明对团队、研究院和学校带来的“贡献度”。③现

场答辩内容中思想政治工作相关内容不少于 15%（该项内容

答辩时长不少于 1 分钟，ppt 不少于 1 页）。④现场答辩评分

采用“百分制”，具体分类为：思政优先（15 分）、学术领先

（40 分）、发展创先（30 分）、模范率先（15）。其中，“思

政优先”主要考核爱国主义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思想道德

品质等情况。“学术领先”主要考核在参评时段内获取学术

成果的创新度等情况。“发展创先”主要考核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取得全面发展的综合潜力等情况。个人综测排名

等将作为评审参考内容。“模范率先”主要考核在发挥示范

引领作用等方面的情况，包含但不限于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情



况、团员参与“青年大学习”情况、疫情防控信息填报等情

况。

特此通知。

柔性电子研究院学业测评工作组

2022 年 10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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